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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、实体机构的

— 6 —

；

（四）法律法规规定社会团体法人条件未达到标准的；

（五）违反有关社会组织管理规定收取费用或者未按规定制

定、修改会费标准的；

（六）财务管理或者资金、资产使用存在违反社会组织管理

规定情形的；

（七）内部混乱造成不良影响的；

（八）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或者违反社会组织管

理规定开展活动的；

（十一）拒不接受或不按规定接受登记管理机关、业务主管

单位（行业管理部门/党建领导机构）监督检查的

（九）违反规定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；

（十）无固定办公场所一年以内的；

；

（十二）未按登记管理机关、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管理部门

/党建领导机构）整改要求按期完成整改的；

（十三）存在其他违反登记管理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家有关

政策规定情形的。

第十五条 登记管理机关未发现社会团体存在本办法第十三

条、第十四条规定情形，或者有第十四条情形但情节轻微已及时

纠正的，年检结论确定为合格。

第十六条 社会团体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，由有关国家机关

依法调查和处理。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应通过年检予

以处理的，登记管理机关可依规给予年检基本合格或者不合格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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